附件：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

一、总则
1、招标范围
[bookmark: _GoBack]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律师事务所完成关于欧洲国家工程类企业准入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咨询的法律事宜。
2、投标费用
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的一切费用，不论中选与否，均由投标单位自负。除此外，无其他投标费用。
二、投标文件
3、招标文件的内容
3.1招标文件装订成册，除本款下述各卷册内容外，招标人在招标期间发出有编号的补遗书和其他正式有效函件，均是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各卷次的内容如下： 
第一章  比选文件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第三章  评选办法
第四章  投标标书格式
3.2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按招标文件的规定与要求编写投标文件。如果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的规定与要求不符合，则投标人应自行负责。
3.3投标人应认真检查招标文件是否完整，若发现缺页或附件不全时，应及时向招标人提出，以便补齐。
4、招标文件的修改
4.1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期前1天，招标人可能会因任何原因，以发出有编号的补遗书的形式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
4.2补遗书作为招标文件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都有约束力。投标人每次收到补遗书后，应在24小时以内(以发出时间为准)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招标人确认收到。
4.3招标人发出的补遗书若前后存在矛盾，则以较后发出的补遗书为准。
4.4为使投标人在编写投标文件时有合理的时间考虑并反映上述补遗书的内容，必要时招标人可酌情延后送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期。
三、投标文件的编制
5、投标文件的组成
投标人应按照招标文件中提供的格式、要求编制投标申请文件，除另有规定外，投标人不得修改。
6、投标人的义务
投标人应明确本次选聘法律分析报告编制服务机构项目招标的重要意义，当签订法律分析报告编制服务协议后应无保留地履行规定义务。
7、投标报价内容
7.1投标人应报出法律分析报告编制服务的价格。
7.2投标人报价为一次性不得更改的最终报价，投标人在报价时应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报价总额到千元为止，千元以下无效。
8、投标人的项目实施方案
8.1投标人应在仔细阅读招标文件内容的基础上编制有针对性的项目实施方案。
8.2项目实施方案应总体阐述对于该项目的处理方案。
9、投标文件的签署和装订
9.1投标人应按本须知的规定，向招标人递交投标文件，份数为正本一份，副本四份（须标示），当正本与副本有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9.2投标文件的任何一页都不应涂改，不应有行间插字或删除。如果出现上述情况，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均应由投标文件签字人在改动处小签或加盖公章。
9.3投标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应分别装订成册。投标文件应编制目录，并且逐页标注连续页码。否则，招标人对由于投标文件因装订松散而造成的丢失或其他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10、投标文件全部须加盖公章。
四、投标文件的送交
11、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
11.1投标文件的正本与副本应分别包装，并在外层封套上加贴密封条，上有“正本”、“副本”标记。未密封的投标文件将不予签收。
12、投标文件的送交
12.1投标人必须按规定的送交投标文件截止期前，将投标文件送达招标人地址签收。投标文件签收后，一律不得更改或撤回。
12.2招标人在送交投标文件截止期以后收到的投标书，将原封退回投标人。
12.3如果因投标人未将投递地点看清楚而使投标文件迟到或遗失；或因密封不严、标记不明，造成投标文件被过早启封、失密等情况，招标人概不负责。
五、开标流程
13、招标人将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对所有收到的投标文件进行开标，即召开开标会。
14、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收到的投标文件，将不予开标，原封退还给投标人。
15、开标时，由监督人员检查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经确认无误后，由招标人当众拆封，对投标文件的签署情况进行核查。未按投标人须知规定进行密封和标记的投标文件将被视为废标而不予开标。
16、招标人将只对符合投标人须知要求的投标文件开标，宣读投标人报价，并按“评选办法”进行评标。
17、本次招标以投标标书上写明的报价为投标报价。
六、保密
投标人自报名参加招标起，直至中选签订法律分析报告编制服务协议书以前，凡属于投标文件的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的资料，以及与招标人的谈判内容等均不得向其他投标人和与此过程无关的其他任何人泄露。


